
都市 新闻 2021.9.9
版

星期四 05
责编责编 杜星亮杜星亮 美编美编 牛效慧牛效慧 校对校对 冯冯建建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82221338222133

本报讯（记者 郝晓炜）9月 8日
消息，尖草坪区汇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杏花岭区坝陵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我市部分疫苗接种点，已开始今
年秋冬季节流感疫苗的预约、接种工
作。

秋冬季节，流感进入高发期。根
据疾控专家研判，今年秋冬季，我国
仍然存在发生流感与新冠肺炎叠加
感染的风险。建议广大群众在接种
新冠疫苗间隔至少 15天的基础上，再
接种流感疫苗。这样有利于防止两

病叠加感染，达到多病共防的效果。
流感疫苗接种后一般需要 2周至

4周的时间才能在人体产生具有保护
水平的抗体，所以应该在流感流行高
峰前一个月完成疫苗接种。我国北
方流感流行一般在 10 月到第二年 3
月，所以，每年 9 月至 10 月是接种流
感疫苗的黄金时期。

由于流感病毒变异比较快，每年
的流感疫苗都要根据全球流感监测
的最新结果重新制备。因此，即使去
年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仍需接种流

感疫苗。
疾控专家建议，流感疫苗优先接

种的人群包括：儿童、孕妇、60岁以上
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体弱多病
者；医护人员、患病人群的家庭接触
者和护理者、幼儿园和托儿所工作人
员；某些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学生
等。

目前，我市10县（市、区）疾控中心
均已开始组织购进流感疫苗。市民可
以到就近的疫苗接种点咨询、预约、接
种流感疫苗。

本报讯（记者 弓凤飞）9月 8日，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落实《太原市博物馆促
进条例》实现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新
闻发布会，对配套出台的《太原市非国有
和行业博物馆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作了政策解读，《办法》明确对博
物馆定级评估奖励，一级博物馆每年可
得奖励 100万元。

为进一步整合我市文化遗产资源，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2020年，我市坚持
立法领域先行先试，颁布实施《太原市博
物馆促进条例》。

为落实《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
促进我市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健康发
展，依据《博物馆条例》《关于进一步推动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太原市博物
馆促进条例》等法规和意见，结合我市实
际，出台了《太原市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
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办法》
共五章十八条，分为总则、专项资金的申
报主体及补助方式、专项资金管理、资金
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及附则。

《办法》明确，专项资金应当遵循设

立有据、专款专用、讲求绩效、公开透明、
依法监督的原则。专项资金申报主体，
需经市文物局审核、报经省文物局批准、
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管理规范，财务
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健全，正常运
行满一年（年度开放时间不少于 240天），
且年度考核合格以上的非国有和行业博
物馆。

补助方式分两个方面，分为综合补
助和奖励补助。综合补助包括免费开
放、陈列展览、年度考核等内容，采用因
素分配法给予补助，按照“总额控制、科
学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权重分别为：
免费开放（50%），年度考核（30%），陈列
展览（20%）。

奖励补助包括博物馆定级评估奖励
和文物藏品定级奖励。博物馆定级评估
奖励，按一级博物馆奖励 100万元/年、二
级博物馆奖励 50万元/年、三级博物馆奖
励 30万元/年，分别给予奖励。文物藏品
定级奖励，按一级文物奖励 5000 元/件
（套）、二级文物奖励 2000元/件（套）、三
级文物奖励 1000元/件（套），分别给予一

次性奖励。
各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应当按照属

地原则申报和管理；市文物局会同市财
政局，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核查、专家评
估等方式，对申请资金补助等事项进行
评审认定。市文物局依据评审结果提出
专项资金补助意见，市财政局会同市文
物局下达资金。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
制度，接受纪检监察、财政、审计和文物
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办法》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热
情，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对于推动非
国有和行业博物馆发展，优化博物馆体
系，丰富博物馆门类，引导和鼓励社会资
源向文物文化领域聚集，改善博物馆类
型单一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改
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促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全面推进我市博物馆事业发展，
逐步建好具有三晋文化、晋阳文化、晋商
文化、工业文化、醋文化等太原地方文化
特色的博物馆体系，进一步增强我市文
化软实力。

本报讯（记者 弓凤飞）9月 8日，记者
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目前我市各级各类备案博物馆共 33座，
其中，国有博物馆 20 座，非国有博物馆 13
座。预计到今年底，我市博物馆数量有望
增至约 70座。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聚焦“让文物活起来”，持续打造红色、群
众、经典、智慧四类博物馆，加强文物资源
价值阐释与传播，逐步构建起富有太原特
色的文物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文物走下“高
台”、走近百姓。通过打造群众身边博物馆
推出的一系列文物惠民活动，唤起百姓共
鸣，彰显文化自信，凝聚保护共识，丰富百姓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民保护文物的良好社
会氛围，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去年 7月 31日，全国第二部博物馆领域
地方性法规《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经省
人大批准颁布，自此，有了文物保护利用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法治化建设的太原模式。

为落实好《条例》，今年市文物局联合
市财政局颁布《太原市非国有和行业博物
馆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以来，鼓
励全社会参与，积极推动成立各行各类博
物馆。在多项制度强有力的支持下，截至
目前，我市陆续有 20处博物馆初步具备备
案条件；培育了 13处非国有博物馆使其逐
步具备备案条件。

随着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的提高、教
育功能的完善，越来越多市民和游客走进
博物馆，城市美誉度和吸引力随之提升。
截至 9月 7日，全市文物景区、博物馆、纪念
馆 接 待 游 客 371.9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81.14%，门票收入 2961.18 万元，同比增长
85.99%。

《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及配套政策
的出台施行，进一步激发了我市博物馆事
业的发展活力，优化了我市博物馆事业的
发展格局，有利于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
与文物保护和利用，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
历史文化，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再
现“锦绣太原城”盛景贡献文物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弓凤飞）我市社会各
界参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热情越来越
高。截至目前，全市社会力量认养文物
古建 13处。9月 8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市
有 31处文物古建可认养，原则上凡未设
置保护管理机构的文物建筑均可作为认
养对象。

我市目前拥有不可移动文物 2237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2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143 处，县（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32处。积极推进我市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建筑认养工作有着社会与经济双重意
义，一方面可加深社会各界对文物工作
的认识与认同，唤醒公众文化自觉，加强
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另一方面能够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弥

补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盘活文物资源，使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

截至 2020年底，全市社会力量参与
签约认养文物古建共 9处，有代表性的诸
如尖草坪区赵家山天王庙、迎泽区福民
巷 5号和 7号民居等。今年，《细则》出台
后已促成 4处文物签约认养。另有 3处
文物建筑初步达成认养意向，正在积极
协商推进中。预计到今年底，我市有望
完成文物认养共 16处。

《细则》指出，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建筑认养应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
自愿参与、加强监管。保护为主、合理利
用是指实施认养政策的首要原则与最终
目的为保护文物，在此基础上可进行合
理的公益性利用。自愿参与是指认养人
凭自身意愿参与文物建筑认养工作。加
强监管是指各有关部门应对文物建筑认

养工作进行全流程监督管理。
《细则》给出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

筑认养的具体参与方式，明确了认养年
限、可供认养的文物建筑范围及对认养
人的要求。

近期，市文物局在官网公布了“太原
市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可供认养文物
建筑参考名单”，杏花岭区的三桥街 36号
民居、尖草坪区的赵家山民居、万柏林区的
玉门沟调度站旧址等 31处文物古建可被
认养。实际认养工作则不限于参考名单。

文物认养人享有三项激励政策。一
是由文物部门给予认养人及直系亲属终
身免费参观文物景点的优惠；二是由文
物部门负责组织评选优秀认养人及颁发
荣誉证书；三是企业和个人认养文物建
筑的支出或捐赠额可在一定条件内进行
应纳税扣除。

本报讯（记者 李杰华）9月 8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公告，将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违法
行为，进一步规范全市种苗生产经营
秩序，保障林业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打击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生

产经营或伪造、变造、买卖、租借林木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生产经
营假、劣种苗和使用假冒伪劣林木种
苗行为；抢采掠青、损坏母树、在劣质
林内或劣质母树上采集种子的违法
行为。

市民如发现以上行为可拨打
0351-3586771举报。

我市打击制售假冒伪劣林木种苗违法行为

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

我市拥有
博物馆33座

我市出台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一级博物馆每年最高奖励100万元

31处文物古建可认养

流感疫苗开始预约接种
疾控专家建议：与接种新冠疫苗间隔至少15天

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后王南街道路工程，需对供水管线进

行改迁，定于2021年9月9日15时——2021年9月
10日11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后王南街（大王路——晋祠路）

兹因配合西矿西巷雨污分流改造，需对供水管

线进行对接，定于2021年9月9日15时——2021年
9月10日15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西矿西巷（西矿街——西矿南二巷）

西铭路（西矿街——太白东巷）

兹因配合坡子街道路工程，需对供水管线进行

改迁，定于 2021年 9月 10日 10时——2021年 9月
11日10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坡子街（城坊街——西缉虎营）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